
申請單位聳明書

填報日期：113年1月10日

申請單位全銜：三民社區發展協會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1330-4575

計畫名稱：三民社區春節應景插花課程補助計畫

茲向礁溪鄉公所社會課（課丶市、所丶隊、館）罄明如下：

本申請單位(■是口否）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丶第3條所

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米勾選「是」者 ，應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未揭露者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18條第3項規定，將處以罰鍰。（相關法條請參閱該揭露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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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描靄表範本

【A．事前揭霉】：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困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回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

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米交易或補助對象層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三民社區春節應景插花課程

經費補助計畫
案號 ：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闢亻系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困體： 職稱：
口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績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吳錫祺 服務機鬧困體：礁溪鄉民代表會 職稱：代表
閽亻系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丶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同體）：
名稱：三民社區發展協會統一編號： 1330-4575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理事長吳宏聰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口第1款

口第2款
口第3款

·第4款
（靖填寫

abc 斕亻立）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1稱諝：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a．請勾選閽係人．1系屬下列何
者：
口營利事索
·非營利法人
口非法人團體

b. 請勾選1系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口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口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緹屬稱諝： （填寫親屬稱
諝例如：兒媳、女婿、兄媒、弟媳丶
連襟、婦妞）

姓名：

C ． 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口負責人
口董事
口狷立董事
口監察人
二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笠敖
監

口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口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白芒'.`',...？瓚．、．｀ 助理之服務機腈： 職稱：

鹵:1名't「.-~－．、 ｀ ｀
两t.. 

～ ｀ · ｀ ． 

•. L· s · ̀  l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懣因」忭，＼《］
（填表人法利 業、非營利之洹文箴菲

1

法人困體者，請一併由該 「 事業法人困體 及 「 負責人
羞主）

備註：

填表日期： 113年01 月 10 日
此致機闕：礁溪鄉公所



米填表說11/l:
l ． 請先填寫表1，遜擇梳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闞亻系人 。

2．補助或交易對象1系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間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 ． 表2請填芍公職人貝及關係人之綦本資料，並選楳填寫脯亻系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 ． 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 ． 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爛位簽名或五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米桓囍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団如下：
－ 丶總統丶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掇關（構） ｀公營事業總丶分支攙構之苗長、副首長、添僚長、副暴僚長與核等職務之人。
三丶政務人員。
四 丶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表、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表丶副滔長。
五丶各絨民念襪閤之民忠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釜事丶監察人、首長、執行卡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囷法人之董事表、執行長、私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丶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丶 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楫）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丶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晚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蔡箜理丶

瑊鄉計畫，政風丶會計丶審計、採睛業務之主嵒人員。
+_;:,_，共化職務性價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嵒府丶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膈係人，其範団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槻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彥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隈。
四丶公職人員丶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丶榻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棓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丶非營

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困髓。但層政府或公股拉派｀過誇代表或由政府哼任者，不包挂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忿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拉各絨民悉代表之公賈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情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闕係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丶買賈丶稈賃丶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依政孖採購法以公告私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媾、標售、標槔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播。
三、綦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闞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噩理之祸助，或禁止其補助

反不利於公共利益Jl.經補助法令主詧機關核定同忠之補助。
四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回體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丶公營事業機揖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丶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丶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鬨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回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
主動於申靖或投揉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圍罷應連同其身分閼亻系主動公開之。但
層前項但書第三款表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綠J:.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隗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莉·
一 丶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菡元者，處新臺督一菡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 、 交易或補助金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菡元者，處新臺磬六菡元以上五十菡元以下罰緩。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菡元以上未達一千菡元者，處新臺帶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菡元以下莉鍰。
回 丶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盤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坩定之價格定之。但緒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菡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大處對。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霉表萇本

【B．事後公開】：本表由機關團體填寫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困體應連同其身分閽亻系主動公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碉路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機關圍體慮主動公開事項：
一 、 請將本交易或補助案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闢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一併公開

..::.. 、 交易行為表

交易機關
交易名稱
交易時間
交易對象
交易金額（新台幣）
交易屬第 14條第1項但
書第1款或第2款

三 、 補助行為表

補助機關
補助名稱
補助時間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新台幣）
補助屬第 14條第1項但
害第3款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

案號 （丘案號者免填）

口第'l款：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法令依據： （靖填寫法今名稱及條次）
口第2款：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

僖、標程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攏。

法令依據： （靖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補助行為
宜蘭縣礁溪鄉公所
三民社區春節慮景插花諜旌 I案號 l （無案號者免填）

113年1 月 24 日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社區務展協會
40,800元整
·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法令依據：宜蘭縣礁溪鄉公所推展社區發展建設補助經費更翊作業要點
口第 3款：對公職人員之脯亻系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間核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依據： （靖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備註：
主動公開之機關團體：宜蘭縣礁溪鄉公所 
主動公開之日期： 113 年 l 月 29 日



米填表說明：
］靖機關團體一併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描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

公開。
2.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者，請填寫二、交易行為表；屬補助行為者，靖填寫

三丶補助行為表。
3. .:::..、交易行為表靖填寫交易機關、名稱、時間、對象、金額，並勾選填寫屬第14條第1項但書第1款或第2款之

情形。
4. 三丶補助行為表請填寫補助機闕丶名稱、時間丶對象丶金額，並勾選屬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前段或後段之情

形。

米租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统、副總統。
二、各级政府機閘（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 副首長、晶僚長、副暴僚長與該等

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 、各级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丶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有長丶

副首長。
五丶各級民意機閘之民意代表。
六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實、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 ｀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丶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丶政府捐助之財困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丶 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丶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 、副主官 。
十一 丶其他各級政府機閶（構） 、公營事業機構、各级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

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丶會計、審計丶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浣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 ｀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醚偶信託財産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 、公職人員丶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揚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

類似職務之營利事索、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困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
政府聘任者，不包挂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级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貴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
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熅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
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不在此限·
一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丶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靖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閽亻系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

辮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嵒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固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稗、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

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産。
六丶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閽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圍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
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
成立後，該機開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閽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
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綱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頃但書第六款之． 一定金額，由行政F完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 、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菡元以下莉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菡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篙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三 、 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菡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菡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

四 、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篙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骨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堢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
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計鍰，並得按次處罰。




